

关于举办第十一届江苏省少儿曲艺展演的通知

各团体会员：
江苏省少儿曲艺展演是我省极具影响力的少儿曲艺品牌活动，每两年举办一届，在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加强少年儿童美育与德育建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。根据江苏省曲协工作部署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指导思想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引导少年儿童传承中华文脉、坚定文化自信，引领广大曲艺工作者聚焦校园现实题材、深耕少儿曲艺创作、培育曲艺后备人才，不断提升曲艺艺术在校园文化中的传播力与影响力，持续推动新时代少儿曲艺事业高质量发展。
二、时间地点
时间：2026年7月底或8月初
地点：另行通知
三、节目要求
1.讲好中国故事。厚植爱党、爱国、爱社会主义情怀，以曲艺形式讲好党的故事、革命的故事、英雄的故事，传承红色基因，赓续革命薪火，引导少年儿童坚定理想信念、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。
2.展现时代风貌。紧扣时代发展主题，紧跟强国建设、民族复兴伟业进程，鼓励现实题材创作，生动展现新时代少年儿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融入少儿曲艺创演实践。
3.弘扬民族精神。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、人文精神、道德规范，增强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，引导少年儿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。
4.贴合少儿特点。贴近青少年学习生活实际，展现多彩校园生活与丰富精神世界，符合青少年成长规律，适宜少儿表演展示，彰显新时代少年儿童天真烂漫、朝气蓬勃、向上向善的精神气质。
5.鼓励原创新创。坚持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，鼓励在传承优秀传统经典曲目的基础上积极创新，推动曲艺与时代审美、少儿表达有机融合。节目须无版权争议，改编、合作作品须如实注明相关信息。
四、报送要求
1.节目审核要求：各团体会员和专业艺术委员会须严把节目的质量关、内容关、导向关、人员关，确保选送节目内容健康向上、贴近现实生活、彰显少年儿童精神风貌、符合新时代审美要求。优先推荐2024年度以来的新创原创节目。所有节目须由团体会员或专业艺术委员会统一推荐并完成初筛审核，每个推荐单位推荐数量不超过8个。团体会员推荐须加盖单位公章，专业艺术委员会推荐须经负责人签字确认。不接受个人直接报送。
2.视频录制要求：MP4格式，音画质清晰。曲唱类节目须配字幕。存储优盘须无病毒、可正常读取。
3.节目时长要求：题材、曲种不限，语言类节目时长不超过10分钟，曲唱类节目时长不超过8分钟。
4.演员年龄要求：节目主演年龄不超过16周岁（2010年8月1日及以后出生），须提交身份证或户口簿复印件作为年龄证明材料。
5.报送材料要求：推荐单位统一将节目视频、电子版作品文本和《推荐节目登记表》存入优盘寄送，同步寄送纸质版盖章《推荐节目登记表》和纸质作品文本，所有材料信息须保持一致，快递和邮件务必注明“少儿展演”。往届全国少儿曲艺展演节目，原则上不得重复推荐。
6.报送截止时间：2026年5月15日（以寄出时间为准）。
五、其它事项
1.展演不收取报名、演出等任何费用。
2.展演不设奖不评奖，主办单位为参演节目颁发参演证书。
六、联系方式
邮寄地址：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梦都大街50号江苏省文联曲艺家协会
联系人：蔡钺
电  话：18112993199
邮  编：2100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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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曲艺家协会
2026年3月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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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第十一届江苏省少儿曲艺展演推荐节目登记表
[bookmark: _GoBack]团体会员（盖章）或专委会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

	曲种
	节目名称
	词曲作者、指导
老师、导演编配等
	表演者
（注明年龄）
	民族
	时长
	节目梗概
	演出单位
	推荐单位
	联系人
电话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
      
